
三大理由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16.4.14) 

 

今屆政府於 2012年 7月就職前，候任特首梁振英已急不及待「迫令」上屆政府向立法

會提出增設兩名副司長及兩個新政策局（即文化局和科技及通訊局）的政府重組建議。

我當時撰文評論這項建議，總結為兩點： 

  

一、加多一層副司長輔助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理據不足，沒有迫切性，也只會架

床疊屋，甚至製造內部矛盾，影響施政； 

  

二、增設新的文化局和科技及通訊局同樣沒有必要，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政治姿態，

藉此顯示新特首對文化及創新科技的重視。不過，既然梁振英在競選時喊出改革口號，

我認為不妨疑中留情，讓他像大廚般加多兩道不太昂貴的菜式，看看能否讓食客（市民）

感到比前美味些。 

  

在科技及通訊局的建議上，當時的構思只是把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分為二，新設

的政策局接收相關的公務員編制，政府只增加幾位政治官員（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

（讀者可參閱《增加兩局可接受   加插副司沒必要》刊 2012年 5月 9日）。 

  

重組建議在議員拉布及陳茂波缺席投票下胎死在立法會腹中。兩年下來，缺少副手幫忙

的兩位司長沒有跡象做到筋疲力盡，民望也維持及格（反而原來安排做副財政司長、現

在做發展局長的陳茂波的表現差強人意）。沒有文化局的香港文化是否因此水平下降，

我沒資格評論，我只知道，現在香港最大的文化問題是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文化差

異」，以及我沒有聽到文化或知識界人士對未曾成立文化局感到可惜。 

  

近年香港最有創意的企業家之一的王維基在申請無線電視免費牌照上，遭政府以「不想

損害市場競爭」為由而憑忽然出現的「三揀二」政策踢出局；然後在流動電視牌照上，

他又給過時的《廣播條例》弄得焦頭爛額。今天政府竟然舊事重提，建議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既然政府煞有介事地把這個充滿黑色幽默的建議寫成文件（立法會 CB﹝4﹞

532/13‐14﹝04﹞號文件），我惟有認真地閱讀一遍，然後在此文列舉三大理由反對這項

項每年耗費員工開支 3500萬元（不計辦公室及其他日常開支）的建議。 

  

申報利益：我是特區政府最後一位（不過只是做了一年多）的工商及科技局長。2006

年時，獲連任的特首曾蔭權改組政府。除了把原來 11個政策局增至 12個外，建議還包

括把「工商及科技局」改稱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這個取消「科技」的改名引起業

界抗議，但曾特首不為所動，所持理由是「經濟發展」包括「創新科技」，而特區政府

在推動創新科技方面有明確、積極及具體政策。我當時不贊成取消「科技」兩字，因為

此舉沒有必要，更予人印象政府不重視（或沒有比之前重視）創新科技。 

  

立法會 CB(4)620/13-14(0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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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事重提，是想說明特區政府成立後其中一項重要新政策就是推動創新科技。在這方面

的政策和措施數不勝數，例如成立創新科技署、設立和不斷增加撥款及擴大資助範圍的

創新科技基金，引起不少地產商不滿而政府卻一意孤行的數碼港工程、擴建科技園、成

立包括納米科技及通訊技術的五所研發中心等。在香港最有國際地位的創意產業——電

影上，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在通訊及廣播政策上，政府鼓勵競爭，令香港成為互聯

網及流動電話使用率最高的地區之一。歷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幾乎都有

對創新科技及創意產業的新措施或額外撥款。 

  

根據上述背景，我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第一個理由，是政府毋須一個全新的政策局

去「在深度及廣度上」（引述政府文件的空話）加強創新科技政策。這項政策已經在回

歸後行了十七年，並由歷任特首不斷加深、增廣。即使現行政策及措施未能達到預期效

果，應對方法絕不是倉促成立一個新局，以及增加幾十個包括局長、副局長、一名常任

秘書長、三名首長級公務員及接近二十名公務員的人手，然後期望這批人可以做出更好

成績。況且，今屆特首在委任能人當局長方面的往績乏善足陳。 

  

因此，假如梁特首有理想人選可以幫助香港推動創新科技更上層樓，我建議他先委任這

名人才出任一個新設的檢討創新科技政策委員會的主席，然後委員會於成立後六個月內

就如何推動創新科技，包括是否須改組現行政府架構提交報告，假如報告認為政府須成

立一個新政策局，而立法會又接納建議，該名優秀人才便可順理成章地任局長，落實他

主催的政策，並為此問責。 

  

我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第二個理由，是這個建議會製造政策和行政混亂。與 2012

年時的建議不同，今次建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沒有從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中拿走

通訊、廣擴及創意產業。眾所周知，今個世紀最有創新潛能的新產業是涉及通訊、廣播、

媒體、電影等範疇，其中的科技，無論是硬件或軟件，更是日新月異。可惜在建議的新

政府架構下，創新科技卻一分為二：通訊及創意產業政策留在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其餘的創新科技政策則撥入新設的創新及科技局。 

  

這個莫名其妙的建議不是創新思維，而像是思覺失調。舉一個例子，創意產業可否包含

創新科技？兩個局如何區分兩者的政策和權責？又舉另一個例子，上文提到的研發中心

包括通訊科技，將來這能否成為創意產業？ 

  

我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第三個理由，是今屆政府根本沒有創新思維。在無線電視牌

照一事上，政府的立場予人印象是不鼓勵衝擊既有利益或現存的市場競爭，甚至違反自

由經濟原則。這與創新須天馬行空、顛覆現存市場秩序的思維剛剛相反。 

  

另有一個例子，現時廣播及通訊條例遠遠落後於科技發展，政府卻遲遲不作檢討，反而

利用過時規例阻礙運用新廣播制式。今屆政府的任期只剩三年，與其豪擲數千萬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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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效果成疑的創新及科技局，政府不如切切實實地檢討現行創新政策、措施及本

身思維的不足之處（包括考慮上文建議設立的檢討委員會），然後向市民交代結果及提

出建議，讓下屆政府作出決定。 

  

最後，我聽說有業界人士及不少議員原則上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我希望他們閱讀這

篇沒有個人利益和政治考慮的文章，再仔細想清楚，倉促通過這樣一個建議，是否真的

對香港的良好管治和推動創新科技有好處，而不是添煩添亂，把香港愈弄愈糟。 

 

 

 

 

 


